


（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填写） 

（八）委托投资 

（九）投资收益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十一）应收账款及客户 

（十二）预付账款及客户 

（十三）应付账款 

（十四）预收帐款 

（十五）工作总结 

 

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二）业务活动表 

（三）现金流量表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二）评估情况 

（三）行政处罚情况 

（四）信用信息情况 

（五）整改情况 

 

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七、监事意见 

 

八、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一、基本信息 

基金会名称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1000030632047XJ 

最近一次取得税收

优惠资格的年度和

批次 

是否取得 
取得优惠的时

间 
批准部门 批准文号 

公益性捐赠税前

扣除资格 ⊙是〇否 2019-04-04 

北京市财政局国家

税务总局北京市

税务局北京市民

政局 

京财税〔2019〕629 号 

非营利组织免税

资格 ⊙是〇否 2015-10-26 

北京市财政局国家

税务总局北京市

税务局北京市民

政局 

京财税〔2015〕1971 号 

其他资格 〇是⊙否    



宗旨 致力公益慈善事业，关注民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业务范围 
支持公益法律服务和宣教，环境保护，公益教育，公益医疗救助，维护妇女儿

童老年人权益，紧急救助及志愿者服务 

是否登记或认定为 

慈善组织 
⊙是〇否 

登记或认定 

时间 
2017-02-28 

是否取得 

公开募捐资格 
〇是⊙否 取得时间  

成立时间 2014年 05月 07日 原始基金数额 205 

业务主管单位 无 

基金会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门外大街甲 6号 SK 大厦 31层 

电子邮箱 elevenliu@zhonglun.com 传真 65681022 

邮政编码 100022 网址 www.zhonglun.com 

秘书长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高燕 59572081 13911726076 gaoyan@zhonglun.com 

年检年报工作联

系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王若心 50872969 15910693636 
elevenliu@zhonglun.co

m 

社会组织 

新闻发言人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康铧 59572288 13901106146 kanghua@zhonglun.com 

理事长 吴鹏 
是否兼任其他组

织法定代表人 
否 

本届理事会 

换届时间 
2019-12-06 届期（年） 5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建宏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意见类型 无保留意见 

报告日期 2020-03-30 报告编号  

说明：现任国家工作人员按照民函［2004］270号规定执行。 

二、机构建设情况 

 

（一）理事会召开情况 

本年度共召开（5）次理事会 

一、 本基金会于 2019-03-20 召开（一）届（十八）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乔文骏、林克敏、刘柏荣、高燕、王丽华、康铧、邓福荣、陆菁、李

启茂、张粒、葛永彬、郭克军、孙彬彬、樊晓娟、刘经涛、熊力 

未出席理事名单：杨卫华 

出席监事名单：姜喆，樊斌 



未出席监事名单：张德才 

会议决议：1、2018 年工作总结 2、2019 年工作计划 

 

备注：无 

二、 本基金会于 2019-11-06召开（一）届（二十）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乔文骏、林克敏、刘柏荣、高燕、王丽华、康铧、邓福荣、李启茂、

张粒、孙彬彬、樊晓娟、刘经涛、熊力 

未出席理事名单：郭克军、葛永彬、陆菁、杨卫华 

出席监事名单：姜喆、樊斌 

未出席监事名单：张德才 

会议决议：1、增补吴鹏为基金会理事 2、进入基金会换届准备工作，推选吴鹏为新

任理事长 

 

备注：无 

三、 本基金会于 2019-12-06 召开（二）届（一）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吴鹏、朱颖、康铧、高燕、姚启明、周斌、张诗伟、孙彬彬、迂峰、

冯东、李启茂、陈刚、王梦奇 

未出席理事名单：原挺委托苏怡参会，周月萍委托胡佳宁参会 

出席监事名单：邱建、姜喆、岑兆琦 

未出席监事名单： 无 

会议决议：1、会议表决通过了《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 2、高

燕介绍负责人候选人产生的程序、名单和简历； 3、会议提名并通过邱建为监票人，

确定王若心为计票人； 4、会议发出选票 15 张，收回选票 15 张，有效票 15 张无

效票 0 张，选举有效。5.    吴鹏、朱颖、康铧、高燕，得赞成票数超过全体理事

人数的 2/3。 5、根据选举办法，吴鹏当选为理事长、朱颖、康铧当选为副理事长、

高燕当选为秘书长。理事长吴鹏为基金会法定代表人； 6、会议审议通过了其他事项：

理事工作组划分及分工。 

 

备注：无 

四、 本基金会于 2019-12-06 召开（一）届（二十一）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乔文骏、林克敏、刘柏荣、高燕、王丽华、康铧、邓福荣、李启茂、

张粒、孙彬彬、樊晓娟、刘经涛、熊力、郭克军、陆菁、杨卫华 

未出席理事名单：葛永彬委托俞嘉君参会 



出席监事名单：姜喆、樊斌 

未出席监事名单：张德才 

会议决议：1、会议表决通过了《理事会选举办法》； 2、秘书长高燕介绍新一届理事

候选人产生程序、名单和简历； 3、会议提名并通过王丽华为监票人，确定王若心为

计票人； 4、会议发出选票 17 张，收回选票 17 张，有效票 17 张无效票 0 张，

选举有效； 5、根据选举办法， 吴鹏、朱颖、康铧、高燕、姚启明、周斌、原挺、张

诗伟、孙彬彬、迂峰、周月萍、冯东、李启茂、陈刚、王梦奇 ，得赞成票数超过全体

理事人数的 2/3，当选为新一届理事； 6、会议同时宣布了新一届监事人选为  邱建、

姜喆、岑兆琦。 

备注：无 

五、 本基金会于 2019-09-16 召开（一）届（十九）次理事会议 

出席理事名单：乔文骏、林克敏、刘柏荣、高燕、王丽华、康铧、邓福荣、李启茂、

张粒、孙彬彬、樊晓娟、刘经涛、熊力 

未出席理事名单：郭克军、葛永彬、陆菁、杨卫华 

出席监事名单：姜喆、樊斌 

未出席监事名单：张德才 

会议决议：1、2018 年 1-8月工作情况 2、应民政要求修改章程，加入党建内容 3、

理事会换届准备 4、法律进校园工作启动 

备注：无 

（二）理事会成员情况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 

日期 

理

事

会

职

务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是否专
职 

政
治
面
貌 

本年度在
基金会领
取的报酬
和补贴(人
民币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
政机关、
国有企事
业单位退
（离）休
干部 

退（离）
休干部
是否办
理备案
手续 

1 吴

鹏 

男 1962-

04-30

理

事

长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无

党

派

人

士 

0 0 否 

2 朱

颖 

女 1965-

04-27

副

理

事

长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否 中

共

党

员 

0 0 否 



务 所

合 伙

人 

3 康

铧 

男 1970-

06-07 

副

理

事

长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民

主

党

派 

0 0 否  

4 高

燕 

女 1976-

05-23 

秘

书

长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群

众 

0 0 否  

5 姚

启

明 

男 1981-

09-19 

理

事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中

共

党

员 

0 0 否  

6 周

斌 

男 1972-

12-12 

理

事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中

共

党

员 

0 0 否  

7 原

挺 

男 1979-

12-19 

理

事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群

众 

0 0 否  

8 张

诗

伟 

男 1976-

03-09 

理

事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否 中

共

党

员 

0 0 否  



人 

9 孙

彬

彬 

女 1977-

10-13 

理

事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中

共

党

员 

0 0 否  

10 迂

峰 

男 1975-

10-29 

理

事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群

众 

0 0 否  

11 周

月

萍 

女 1973-

04-15 

理

事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群

众 

0 0 否  

12 李

启

茂 

男 1976-

05-12 

理

事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中

共

党

员 

0 0 否  

13 冯

东 

男 1968-

04-16 

理

事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群

众 

0 0 否  

14 陈

刚 

男 1971-

04-12 

理

事 

北 京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否 群

众 

0 0 否  

15 王 女 1979- 理 北 京 否 无 0 0 否  



梦

奇 

09-28 事 市 中

伦 律

师 事

务 所

合 伙

人 

党

派

人

士 

 

（三）监事会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

期 

工作

单位

及职

务） 

政治

面貌 

本 年
度 在
基 金
会 领
取 的
报 酬
和 补
贴(人
民 币
元) 

领取报
酬和补
贴事由 

是否为党
政机关、国
有企事业
单 位 退
（离）休干
部 

退（离）休
干部是否
办理备案
手续 

1 姜喆 男 1972-

06-09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群众 0 0 否  

2 邱建 男 1977-

08-26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群众 0 0 否  

3 岑 兆

琦 

男 1968-

04-14 

北京

市中

伦律

师事

务所

合伙

人 

中 共

党员 

0 0 否  

 

说明：理事、监事工作单位职务指理事、监事现工作单位及职务，离（退）休的填写

原工作单位及职务；无工作单位的填写“无”。 

 

（四）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构共有（2）位工作人员 

说明：请填写秘书长及以下工作人员情况，如理事、监事专职在基金会工作，也需填

写。 



 

姓名 性别 
政治面

貌 
出生日期 学历 

是否在基

金会领取

薪酬 

王若心 女 群众 1981-07-04 本科 
否 

高燕 女 群众 1976-05-23 硕士 
否 

 

 

工作人员管理 

人事管理制度 ⊙ 有 〇  无 

专职工作人员

签订聘用合同

人数 

2 

专职工作人员

参加社会保险

人数 

失业保险 2 养老保险 2 
医疗

保险 
2 

工伤保险 2 生育保险 2 

财务和资产管理 

人民币开户银

行及账号（列

出全部账号）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建国门外大街支行营业部

11001079000053007337 

外币开户银行

及账号（列出

全部账号） 

无 

财政登记 ⊙ 有 〇  无 税务登记 ⊙登记〇未登记 

 
□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 捐赠收据 □ 税务

发票 □ 其他 

使用票据种类  

财会人员 
序号 姓名 岗位 专业技术资格 

1 梅文兰 会计 会计证 

 

 

（五）、党组织建设情况 

社会组织信息 

社会组织名称 

北京中伦

公益基金

会 

社会组织分类 基金会 
社会组织统一

信用代码 

53110000306320

47XJ 

从业人员总数 2 负责人姓名 吴鹏 
负责人联系方

式 
18611168262 

从业人员团员

青年人数 
0 28 周岁以下团员人数 0 



  年满 28周岁至 35周岁青年人数 0 

从业人员中民

主党派人数 
0 

从业人员中少数

民族人数 
0 

从业人员中女

性总数 
2 

是否建立工会 否 是否建立团组织 否 是否建立妇联 否 

党建指导员 

是否派驻党建

指导员 
否 

党建指导员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党组织信息 

是否建立党组

织 
是 

党组织名称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流动党

支部 
隶属的上级党组织名称 

中共北京市行业协会

商会综合委员会 

党组织类别 临时党支部 党组织成立时间 2017-10-27 

党组织书记 
杨卫华

（原） 
联系电话 

1391090505

7 
联系邮箱 

yangweihua@zhonglu

n.com 

党组织联系人 王若心 联系电话 
1591069363

6 
联系邮箱 

elevenliu@zhonglun

.com 

 

 

党员信息 

党员总体情况 

党员

总数 
6 

党员中 

专职人员 
   0 人  

党员中 

兼职人员 

     

6人  

流 动

党 员

数 

6 正式党员 
    6

人  
预备党员 

     

0人  

姓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日期 
学历 

党组织关系

所在支部 

人员

类别 

加入党

组织日

期 

转为正

式党员

日期 

工作

岗位 

党内

职务 

行政

职务 

孙彬

彬 
女 

朝

鲜

族 

1977-

10-13 

硕士

研究

生 

中共北京中

伦（上海）

律师事务所

委员会 

正 式

党员 

1999-

03-01 

2000-

03-01 

民办

非企

业管

理岗

位 

无 理事 

朱颖 女 汉 1964- 硕士 中共北京市 正 式 1988- 1989- 民办 无 副理



族 04-27 研究

生 

中伦（上

海）律师事

务所委员会 

党员 05-01 05-01 非企

业管

理岗

位 

事长 

李启

茂 
男 

汉

族 

1976-

05-12 
大学 

中共北京中

伦（广州）

律师事务所

总支委员会 

正 式

党员 

1996-

06-06 

1997-

06-09 

民办

非企

业管

理岗

位 

无 理事 

姚启

明 
男 

汉

族 

1981-

09-19 

硕士

研究

生 

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

党委 

正 式

党员 

2004-

07-01 

2005-

07-01 

民办

非企

业管

理岗

位 

无 理事 

张诗

伟 
男 

汉

族 

1976-

03-09 

硕士

研究

生 

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

党委 

正 式

党员 

1997-

05-08 

1998-

05-08 

民办

非企

业管

理岗

位 

无 理事 

周斌 男 
汉

族 

1972-

12-12 

博士

研究

生 

中共北京中

伦（成都）

律师事务所

党支部 

正 式

党员 

1995-

05-31 

1996-

05-31 

民办

非企

业管

理岗

位 

无 理事 

 

 

党建活动开展情况 

党组织活动场所 
☑有□

无 

15.00 平

方米 
党组织活动经费 ☑有□无 

1.00万

元 

党组织活动经费

保障情况 
☑上级拨付□管理费用列支□自筹□其它  

党组织组建以来 

发展党员情况 

积极分子 0人 发展对象 0人 

预备党员 0人 转正 0人 

年度组织生活 
党员大会 1次 支委会 1次 

组织生活会 4次 党课 2次 

是否开展党建工

作培训 
☑是□否 2次/年 

党建品牌活动 

（简述特色、做

法） 

积极参与北京市社会服务领域基金会第一联合党委组织的党建活动，与中共中

伦律师事务所党委联合举办活动 

 



 

填表说明： 

1.从业人员是指在秘书处等内设机构的全职工作人员； 

2.党组织名称、上级党组织名称请严格按照党组织成立批复红头文件填写； 

3.流动党员是指由于就业或居住地变化等原因，在较长的时间内无法正常参加正式组织关系 

所在党组织活动的党员。 

4.党建指导员 

“是否派驻党建指导员”，选“是”须填写党建指导员相关信息，选“否”不用填写。 

5.党组织信息 

“是否建立党组织”，选“是”须填写党组织相关信息，选“否”不用填写； 

6.党员信息 

党员总数=专职党员+兼职党员=正式党员+预备党员，流动党员数应不大于党员总数。 

党员详细信息列表需填写的党员信息行数应与党员总数相等。 

党员详细信息列表中涉及“是”或“否”的选项，选“否”后相关信息不用填写。 

7.党建活动开展情况 

“党组织组建以来发展党员情况”、“年度组织生活”，未建立党组织的不用填写。 

8.从业人员青年人数是指 18-35 周岁的青年人数；28 周岁以下团员人数是指计入共青团，

具 

有团籍的人数；年满 28 周岁至 35 周岁以下团员人数是指加入共青团且保留团籍的党员

（一 

般是专、兼职团干部）。 

（六）人力资源情况 

从

业

人

员 

从业人员总数 全职 2(人)  兼职（0） 人 

2人 专职（2 ）人 借调 离退休 负责人 
工作 

人员 

男 女 负责人 工作人员     

 

社会组织及党组织所获主要荣誉 

时间 所获奖项 获奖原因 颁奖单位 
备

注 

2020-01-15 2019年度责任品牌奖 
具有中伦特色的社

会责任品牌 
第九届中国公益节 无 



0人 
2

人 
1 1人 

0

人 
0人 0 人 0人 

户

籍 
京籍 1人 非京籍 1人 

境外人

员 
0人 

学

历

结

构 

博士及以上 0  人 

硕士

（含在

职研究

生） 

1人 本科 1人 

大专 0人 中专 0人 
高中及

以下 
0人 

职

称

结

构 

高级

职称 

0

人 

中

级

职

称 

0人 
初级职

称 
0人 无职称 2  人 

其中：高级社工师 0 人 社工师 0 人 
助理社

工师 
0 人 

年

龄

结

构 

35岁（含）及以下 0  人 

35 岁以

上-60

岁

（含） 

2  人 
60 岁以

上 
0  人 

在

本

单

位

工

作

年

限 

1 年以内（含）的 
1年至 3年（含）

的 
3年至 10年（含）的 10 年以上的 

0 2 0 0 

工

资

薪

酬 

执行工资制度 自定岗位 

年工

资总

额 

0元 

专职

人员

工资

总额 

0 元 

其他

人员

工资

总额 

0 

元 

负责人年工资标准 0     元 

部门

负责

人年

工资

标准 

0 元 

工 作

人 员

年 工

资 标

准 

0元 

从业

人员

平均

年工

资     

0     

元 

社

会

保

障 

签订劳动合同 2 人 参加社会保险 2 人 

参加住房公积金 
2 

人 

参

加

补

2 人 

参加商

业保险 0人 



充

医

疗

保

险 

   

志

愿

者

情

况 

志愿者岗位数    0个  志愿者人数 0 人 

志愿者服务人次数 0人次 志愿服务时间 0小时 

 

（七）专项基金及持有股权的实体基本情况 

六、 专项基金情况 

 

序

号 

专项

基金

名称 

成立时

间 
发起人 

出资

人 

负责

人 

使用帐

户性质 

是 否

成 立

专 项

基 金

管 理

机构 

专 项

基 金

管 理

机 构

人数 

本年

召开

会议

次数 

募集资 

金来源 

资金的使

用是否符

合基金会

的管理制

度和章程 

开 展

的 公

益 项

目 名

称 

信息

公开

的媒

体 

1 

园丁

视野

专项

基金 

2015-

03-13 
刘柏荣 

刘柏

荣等 

刘柏

荣 

基金会

基本账

户 

是 3 0 
定向捐

赠 
是 

深 圳

国 际

公 益

学 院

捐 赠

项目 

社会

组织

公共

服务

平台 



2 

北大

知识

产权

专项

基金 

2017-

12-05 
马东晓 

马东

晓 

马东

晓 

基金会

基本账

户 

否 0 0 
定向捐

赠 
是 

北 大

知 识

产 权

教 育

相 关

项目 

社会

组织

公共

服务

平台 

 

三、公益事业/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捐赠收入 4666460.02 0.00 4666460.02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4666460.02 0.00 4666460.02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

的捐赠 
350000.00 0 350000.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捐赠 
4316460.02 0 4316460.02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

的捐赠 
0 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的捐赠 
0 0 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

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

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

公益性目的赠与） 

0 0 0.00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深圳市中洲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2000000.00 0 

中山大学法学

院（中伦）发

展基金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及分所 
2162060.02 0 助学等 

颜严 350000.00 0 园丁专项基金 

合计 4512060.02 0.00  

说明： 

大额捐赠收入中的捐赠人是指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或者 500 万

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捐赠人如要求不公开姓名、名称的，可以其他代号代替，其他捐赠信息要公开。 

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备案情况           

是否在登记的民政部门进行了募捐方案备案   是  否 

募捐方案的活动名称  

备案编号  备案时间  

是否在异地开展募捐  是  否 开展异地募捐

是否向所在地

民政部门报送

了募捐方案 

 是  否 

是否开展互联网募捐  是  否 

开展互联网募捐请填写募

捐平台名称 

 

 

 

未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数额 

上年末净资产 3769183.49 

本年度总支出 4235781.54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4185859.12 

管理费用 49922.42 



其他支出 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额的比例） 

111.05%（本年）64.89%（前三年末

净资产）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1.18% 

说明：本表所称慈善活动、管理费用等应符合《慈善法》、《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

和管理费用的规定》的规定。 
 

 

（四）业务活动开展情况 

1、本年度公益慈善项目开展情况 

本年度共开展了（13）项公益慈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项 目 名

称 ： 

中山大学法学院中伦奖教金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216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2160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设立/支持“_中山大学法学院中伦奖教金_基金/项目”，捐赠款主要用于法

学院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等。 

项 目 名

称 ： 

中伦助学金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410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中伦助学金是中伦公益基金会无偿捐赠给高校，专用于补贴资助该校法

学系或法学专业，负责学校推选的家境贫困、学习成绩优秀的在校贫困

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中伦助学金资助已覆盖全国 15 所高校，范



围限于在高校正式就读的家庭贫困的法学专业在校学生，其中家庭贫困

指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生源地或户口所在地最低可支配月收入水平。 

项 目 名

称 ： 

中伦-南开、北大、山大、川大海外游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645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665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中伦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开展游学公益项目，

旨在资助南开大学法学院成绩优异家境普通的优秀学生每年赴境外展开

短期游学交流，为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和教育做出贡献，并带来创新性

和前瞻性。 

项 目 名

称 ： 

西部律师研修计划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80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为支持国家法治建设、弘扬法治精神、践行社会责任，深入贯彻国家“精

准扶贫”战略部署，积极整合首都律师界公益资源、搭建合作平台，推

进西部地区法治建设，提高西部地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能力与服

务水平，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会发起“西部律师研修计划”，这是北京

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第一个面向西部律师的培训项目，研修活动面向内蒙

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新疆建

设兵团等 11个西部省（区）开展的西部律师进修培训项目。中伦律师事

务所积极参与了本次研修计划活动，接收来自各省的西部律师，精心研

修内容设置，并提供精准的研修质量保障和到位的组织管理保障。30天

的研修课程精心筹备，内容丰富、实用，中伦安排了相关领域专业的合

伙人亲身传教，使本期西部律师结业时学有所获。 

项 目 名

称 ： 

中伦法律进校园普法活动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0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在北京市内中小学开展“中伦法律进校园”系列普法活动，提升青少年

儿童法律及自我保护意识。 

项 目 名

称 ： 

中伦资助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公益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00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 1998 年，是一个学生自发创立的志愿

者组织。自 2013 年 11 月起，中伦公益基金会对人大法援各项法律援助

工作给予资金支持，已连续支持人大法援项目六年。上一年度人民大学

公益法援项目累计在海淀法院、海淀法援、海淀消协、最高法诉讼大厅

累计派出志愿者 1752 人次，值班 7508 小时，接待当事人 18524 人次；

法律文书 537份，案件咨询 9422 余件，并举办农民工法治宣传活动、消

费者权益普法活动、禁毒普法活动、毕业季普法活动、宪法普法活动等，

及线上社会法实务普及活动。 

项 目 名

称 ： 

中国资助北京大学法律诊所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00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资助北京大学设立“中伦北大法律诊所教育基

金”，指定用途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开办诊所式法律教学的专项基金，专

门为诊所教学管理、业务操作、学术刊物、学术出版物、学术网站的建

设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上一年度的运营情况展示如下：北大法律诊所

在实务操作方面依然坚持免费法律咨询和代理案件两项业务，上年度诉

讼诊所一共代理案件 16件，咨询案件 450 件左右，小创诊所完成委托事

项 101 项，咨询案件超过 300 件，咨询时间超过 5800 小时，学生的有效

工作时间达 33000 小时 

项 目 名

称 ： 

阿拉善 SEE 生态环保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1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00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与阿拉善 SEE机构合作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项 目 名

称 ： 

朱颖校友留学金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2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200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帮助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及在读研究生赴美国知名的法学

院攻读 JD（法学博士）或 LLM（法律硕士），培养精通法律实务和英语

技能的优秀人才，激励优秀学生全面发展，促进新时代法学人才的培养

及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项 目 名

称 ： 

莱蒙助学金公益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1544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54800 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中伦公益基金会与莱蒙国际、四川省通江县教育局扶贫助教中心合作的

贫困助学项目，旨在每年对考上大学且家境困难的学子给予帮助。2019

年 8月开始启动志愿者家访，最终已确定资助 30名家境贫困的同学每人

5000元，并向 6位志愿者发放志愿津贴每人 800元。 

项 目 名

称 ： 

中国政法大学新生大礼包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100000 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00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为支持新生入学教育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捐赠中国政法大学“新生大礼

包“项目以支持政法大学新生入学教育活动，彰显了中伦捐资助学的高

尚情怀和社会责任担当，为入学新生上了“感恩母校”的第一课。 

项 目 名

称 ： 

捐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法学书籍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14026.02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14026.02元 

运作模式: 〇 资助 〇 运作  ⊙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 教育 〇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为支持母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捐

赠法学类专业图书。以支持学院学科建设，助力法学研究，为法学一流

学科建设添砖加瓦。精选的最新法学专业类图书已悉数到馆，这批图书

共计 352 册，均是近两年出版的法学专著和法学实务研究，也有再版 7

次的中译本法学经典外文图书，是最新的法学前沿研究成果，具有较高



的学术价值。 

项 目 名

称 ： 

资助上海市安济医疗求助基金会自闭症儿童项目 

本年度是否开展了公开

募捐： 

〇 是 ⊙ 否 

开展公开募捐的起始时

间： 

 

本年度是否开展： □ 评比表彰 □ 节会 □ 庆典 □ 论坛 □ 研讨 □ 展

会 □ 表彰活动 

本年度是否进行了专项

审计： 

〇 是 ⊙ 否 

项目本年度收

入： 

人民币 0元 

项目本年度支

出： 

人民币 20000 元 

运作模式: ⊙ 资助 〇 运作  〇 混合 

服务对象: 

□ 所有人 ☑ 儿童 □ 老人 ☑ 某类特殊人群 □ 少数族裔 □ 残疾人 □ 妇

女 □ 某种病种人群 □ 其他 

服务领域: 

〇 体育 〇 教育 ⊙ 医疗卫生 〇 文化艺术 〇 社会服务 〇 科学研究 〇 生态

环境 〇 灾害救助 〇 法律与公民权利 〇 政府倡导 〇 公益事业发展 〇 志愿服

务 〇 扶贫及社区发展 〇 其他 

服务地区: 

□ 境外 ☑ 全国 □ 北京市 □ 天津市 □ 河北省 □ 黑龙江 □ 吉林省 □ 辽

宁省 □ 内蒙古自治区 □ 山西省 □ 上海市 □ 江苏省 □ 浙江省 □ 湖北省 

□ 河南省 □ 山东省 □ 江西省 □ 福建省 □ 湖南省 □ 广东省 □ 广西壮族

自治区 □ 云南省 □ 贵州省 □ 四川省 □ 重庆市 □ 海南省 □ 西藏自治区 

□ 陕西省 □ 甘肃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 青海省 □ 宁夏回族自治区 □ 

安徽省 □ 

项 目 介

绍： 

资助上海市安济医疗求助基金会星星伞关爱自闭症儿童公益项目。 

说明：1、项目介绍应包括项目内容、运行时间、目标、受益方、已经取得或预期成效及

项目合作方等。 

2、上述项目应当包括专项基金开展的公益项目。 

 

七、 本年度扶贫协作和参与脱贫攻坚情况 

单位名称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扶贫联络人姓名：   联系方式：  



 

2019 年度扶贫协作社会捐赠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捐赠日期 捐赠方式 捐赠金额 捐赠

地区 

接收单位

或地区 

（具体到

县、乡、

村） 

内容

描述 现金 物资

折价 

1        

填报说明： 

1.捐赠时间：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可填报已经到位的款物。 

2.捐赠范围：现金和实物捐赠。实物折价应该符合有关估价方法的要求，并在内容描述

中说明估价方法。 

3.捐赠方式：资金、物资、民政部认可的网络捐赠平台。 

4.捐赠数据要真实可靠，能提供相关捐赠收据或相关捐赠证明材料（如签订帮扶协议）。 

5.捐赠地区：下拉菜单选项（31 个省级行政区）。 

6.接受单位或地区：需要填报详细到具体现金和物资落实地，如受益对象为个人，具体

到该人所在村级行政区划。 

7.内容描述：对捐赠现金、物资及主要受益人群等进行简要描述，不超过 50 字。 

8.社会组织动员企业会员或个人会员发起的捐赠活动应在内容描述栏中明确表述，并列

出主要会员的名称。 

2019 年北京市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及精准救助项目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地 详细

地点 

项目类别 全年累

计收入 

项目

概述 

1 中伦公益健步走

捐赠活动 

北京市 北 京

市 大

兴 区

育 苑

希 望

学校 

 4.56 中 伦

连 续

三 年

举 办

“健行

美 好 

为 爱

而走”

公 益

健 步

走 活

动 ，

2019

年 健

步 走

活 动

将 总

步 数



兑 换

的 善

款 悉

数 捐

赠 给

北 京

大 兴

区 育

苑 希

望 学

校，为

这 所

小 学

捐 建

了 一

所 多

媒 体

图 书

室。 

填报说明： 

1.项目地到省级，下拉菜单选项（31 个省级行政区）； 

2.详细地点具体到县、乡镇、村； 

3.项目类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科技扶贫、金融扶贫、生活资助、生态扶

贫、基础设施、志愿服务、消费扶贫； 

4.单位：万元； 

5.项目概述：不超过 100 字； 

6.对志愿服务、技能培训、软件、知识产权等非现金物资类的投入按折价填报，并在项

目概述中说明折价办法； 

7.社会组织动员企业会员或个人会员发起的扶贫项目应在项目中明确表述，并列出主

要会员的名称。 

3、涉外活动情况 

（1） 基本信息                      

社会组织名称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登记管理机关 北京市民政局 

外籍人员在 

本单位工作情况 

类型 负责人 理事 
分支（代表）机

构负责人 
工作人员 会员 志愿者 

人数 4 15 0 0 0 0 

注：负责人包括理事长（会长）、副理事长（副会长）、秘书长（校长、院长等）。 



 

 

 

（2）在境外设立机构情况                      

序号 机构名称 

 所在国

家（地

区） 

机构类型 

 
设立时间 工作对象和内容 

外派工作人员

人数 

       

注：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 2019 年底建立的所有境外机构。 

2.机构类型包括：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法人实体机构、其他。 

 

 

 

 

 

 

注：1.本栏目统计本单位截止 2019 年底仍然有效参加的所有国际组织。 

2.国际组织类型包括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外国（地区）非政府组织。 

本年度参加国际会

议情况 
共计参加 0 次，其中 

主办（联合主

办） 
承办（联合承办） 参与 

0 次 0 次 0 次 

本年度出国（境）

情况 
组织或者参与出访团组共计 0 个，本单位共计 0 人次出访。 

（3）在境外开展的公益项目 （含分支、代表机构开展的合作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 

形式（独

立/合作） 

实施国家

（地区） 

项目资金 

（人民币

元） 

资金来源 

      

（4）参加国际组织（含分支、代表机构参加的境外组织）            

序号 
国际组织名称 

（中、英文全称） 

国际组织

类型 
参加时间 

缴纳会费

数额（单

位：人民

币元/年） 

担任职务或获得资格情况 

      



3.职务或资格类型包括：会员、担任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具体职务、担任国际组织具体职务、获得国

际组织某种资格或认可（如谘商地位、建立正式官方关系）等。 

 

（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总计 

直接或委

托其他组

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

款物 

 为提供慈

善服务和

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

的人员报

酬、志愿

者补贴和

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资

发生的相

关费用 

为管理慈善项目

发生的差旅、物

流、交通、会

议、培训、审

计、评估等费用 

其他费

用  
 

中山大学法学院中

伦奖教金项目 

2160000

.00 

2160000.0

0 
0 0 0 0 

21600

00.00 

合    计 
2160000

.00 

2160000.0

0 
0.00 0.00 0.00 0.00 

21600

00.00 

说明： 

1、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名称应与公益项目开展情况表中项目名称一致； 

2、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标准由基金会章程规定。如基金会章程没有规定重大慈善项目标准，满足

下列条件的公益慈善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总支出

比例 
用途 

中山大学法学院中伦奖

教金项目 

广东省中山大学教育

发展基金会 

2160000.00 
51.60% 奖教 

合    计  2160000.00 51.60%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方为该项目

的大额支付对象。 

（七）由基金会作为受托人的慈善信托情况（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填写） 

2018 年度共开展了慈善信托，涉及域，金额总计元。 

慈善信托名称 委托方 用途 共同受托方 

    

 

（八）委托投资（是指将财产委托给受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进行投资） 

受托人 受托人法定代

表人 

受托人是否

是受金融监

管管理部门

委托金额 委托期

限 

收益确定

方式 

当年实际

收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金

额 



监管的机构 

        

合  计       

说明：是否具有金融机构资质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授予的金融机构资

质。 

 

（九）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信托投资收益 5459.36 166030.20 

合  计 5459.36 166030.20 

 

（十）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关系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说明：关联方包括发起人、主要捐赠人、基金会理事主要来源单位、基金会投资的被投

资方、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 

 

（1）基金会与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人民

币元） 

余额（人民币

元） 

本年发生额（人民币

元） 

余额（人民币

元）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 

0 0 0 0 

 

(2)关联方未结算应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其他应收款： 0 0% 0 0% 

合    计     

 

 

(3)关联方未结算预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4)关联方未结算应付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应收账款： 0 0% 0 0% 

合    计     

 

其他应收款： 0 0% 0 0% 

合    计     

 

 

(5)关联方未结算预收项目余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北京市中伦律

师事务所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百

分比 

金额 

（人民币元） 

占当年总应收

百分比 

预付账款： 0 0% 0 0% 

合    计     

 

（十一）应收款项及客户 

(1)、应收款项账龄： 



 

(2)、应收款项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

款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

账款总

额的比

例 

刘欣 0 0 10 100 
2019 年 12

月 28 日 
报销多付款 

合 计  ―― 10 ―― ―― ―― 

 

（十二）预付账款及客户  

(1)、预付账款账龄：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0 0 0 0 0 0 

1-2年 0 0 0 0 0 0 

2-3年 0 0 0 0 0 0 

3年以上 0 0 0 0 0 0 

合  计       

 

(2)、预付账款客户：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预付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   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0 0 0 10 0 10 

1-2年 0 0 0 0 0 0 

2-3年 0 0 0 0 0 0 

3年以上 0 0 0 0 0 0 

合  计    10  10 



无 0 0 0 0 0 0 

合 计  ――  ―― ―― ―― 

 

（十三）应付款项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0 0 0 0 

合计     

 

（十四）预收账款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无 0 0 0 0 

合计     

 

 

(十五)工作总结 
 

用文字描述基金会本年度的成绩和不足： 

 

 

四、财务会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2019 年 12月 31 日           单

位：人民币元 



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769183

.49 

2214544

.71 

短期借款 61 0 0 

短期投资 2 2000000 2000000 应付款项 62 0 0 

应收款项 3 0 10 应付工资 63 0 0 

预付账款 4 0 0 应交税金 65 0 0 

存  货 8 0 0 预收账款 66 0 0 

待摊费用 9 0 0 预提费用 71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 15 0 0 预计负债 72 0 0 

其他流动资产 18 0 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0 0 

流动资产合计 20 3769183

.49 

4214554

.71 

其他流动负债 78 0 0 

    流动负债合计 80 0.00 0.0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0 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0 0 长期借款 81 0 0 

长期投资合计 30 0.00 0.00 长期应付款 84 0 0 

    其他长期负债 88 0 0 

固定资产：    长期负债合计 90 0.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1 0 0     

减：累计折旧 32 0 0 受托代理负债：    

固定资产净值 33 0.00 0.00 受托代理负债 91 0 0 

在建工程 34 0 0     

文物文化资产 35 0 0 负债合计 100 0.00 0.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0 0     

固定资产合计 40 0.00 0.00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41 0 0 净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2409483

.49 

2080760

.15 

受托代理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105 1359700 2133794

.56 

受托代理资产 51 0 0 净资产合计 110 3769183

.49 

4214554

.71 

资产总计 60 3769183 4214554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3769183 4214554



.49 .71 .49 .71 

 

 

（二）业务活动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2019 年                    单位：

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2049401 1449400 349880

1.00 

747660.0

2 

3918800 4666460

.02 

会费收入 2 0 0 0.00 0 0 0.00 

提供服务收入 3 0 0 0.00 0 0 0.00 

商品销售收入 4 0 0 0.00 0 0 0.00 

政府补助收入 5 0 0 0.00 0 0 0.00 

投资收益 
6 

166030.2 0 166030

.20 

0 5459.36 5459.36 

其他收入 
9 

19951.45 0 19951.

45 

9233.38 0 9233.38 

收入合计 
11 

2235382.6

5 

1449400.0

0 

368478

2.65 

756893.4

0 

3924259.3

6 

4681152

.76 

二、费  用        

（一）业务活动成

本 
12 

1692896.9 4794200 648709

6.90 

869664.1

2 

3316195 4185859

.12 

（二）管理费用 
21 

24963.24 0 24963.

24 

49922.42 0 49922.4

2 

（三）筹资费用 24 0 0 0.00 0 0 0.00 

（四）其他费用 28 0 0 0.00 0 0 0.00 

费用合计 35 1717860.1 4794200.0 651206 919586.5 3316195.0 4235781



4 0 0.14 4 0 .54 

三、限定性净资产

转为非限定性净资

产 

40 

0 0 0.00 -

166030.2 

166030.2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

（若为净资产减少

额，以“-”号填

列） 

45 

517522.51 -3344800 -

282727

7.49 

-

328723.3

4 

774094.56 445371.

22 

说明：银行存款利息计入其他收入，业务活动成本包括公益事业支出和其他支出。 

（三）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2019年度                     单位：

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4666460.02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2 0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0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0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0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9233.38 

                          现金流入小计   13 4675693.40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4185859.12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0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6 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49932.42 

                          现金流出小计 23 4235791.54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 439901.8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6 5459.36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0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0 

                          现金流入小计 34 5459.36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0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0 

                          现金流出小计 43 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5459.3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0 

                          现金流入小计 50 0.00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0 

                          现金流出小计 58 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0 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445361.22 

 

五、接受监督管理的情况 

(一)年检年报情况： 

年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检查结论 合格 合格 登记认定为慈

善组织，履行

了上年度报告

义务 

登记认定为慈

善组织，履行

了上年度报告

义务 

（检查结论应填写：“尚未成立”、“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未按规定申报”、“未

出结论”，“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履行了ⅩⅩ年度报告义务”） 

(二)评估情况：  

⊙ A、尚未参加评估 〇 B、评估等级有效期已过 

C、已通过社会组织评估，评估等级为，有效期自年至年。 

 

(三)行政处罚情况： 

本基金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 是 ☑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序号 行政处罚

种类 

行政处罚实施

机关 

行政处罚时

间 

违法行为 



 

 

 

 

 

 

 

 

 

六、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情况 

（一）公开基本信息 

（1）章程 公示：⊙ 是 〇 否 公示媒体：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慈善中国 

（2）理事、监事 公示：⊙ 是 〇 否 公示媒体：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慈善中国 

1     

(四)信用信息情况： 

本基金是否被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是 ☑ 否 

如选“是”,请填写下表： 

序号 列入时间 列入

事由 

移出时间 移出事由 

1     

(四)整改情况： 

登记管理机关在 2017 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工作中是否向本基金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

书或改进建议书？□ 是 ☑ 否 

如选“是”，请详细说明针对责令整改通知书或改进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都采取了哪些

整改措施： 

 

 



（3）重要关联方 公示：⊙  是 〇 否 公示媒体：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慈善中国 

（4）内部制度（信息公

开制度、项目管理制度、

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公示：⊙ 是 〇 否 公示媒体：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慈善中国 

（5）上一年年度工作报

告全文 

公示：⊙ 是 〇 否 公示媒体：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慈善中国 

（6）公益慈善项目信息 公示：⊙ 是 〇 否 公示媒体：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慈善中国 

（7）慈善信托信息 公示：⊙ 是 〇 否 公示媒体：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慈善中国 

（8）重大资产变动情

况、重大投资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公示媒体：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慈善中国 

（9）重大交易或者资金

往来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公示媒体：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慈善中国 

（10）关联交易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公示媒体：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慈善中国 

（11）其他情况 公示：⊙ 是 〇 否 公示媒体：社会组织公共服

务平台、慈善中国 

 

 

七、监事意见（签名由本人手签） 

监事： 

意见： 

签名： 

日期： 

 

八、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意见 

 



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审查意见： 

 

   (印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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